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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化物所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 

简     报 
（第 2期） 

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30日 

 

编者按：为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

加强信息沟通交流，让广大职工群众了解研究所有关工作的进展，

增强应对疫情的信心和勇气，由研究所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整理、编辑和不定期发布《简报》。欢迎广大职工群众提出

意见建议。 

 

★每日按要求报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情况。 

按照中科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

有关要求，全院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“日报告”和“零

报告”制度，要求院属各单位每天中午 12：00 前将截至当天上

午 9:00 前本单位（含分支机构）疫情防控基本情况报给分院；

分院每天下午 13：00前将各单位报告情况汇总后报院总值班室。 

自 1月 29日开始，人事教育处每天上午通过 “LICP 通知

公告”微信群组织全所 80个课题组（人才团队）、管理与支撑部

门等报送全体人员（包括在职职工、研究生、博士后、临聘人员、

课题生）相关情况，统计确诊病例人数、疑似病例人数、采取居

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数、14 天内去湖北省人数、14 天内与

湖北省人员接触的人数等信息，对报告了 14 日内去过湖北、与

湖北人员接触情况的课题组逐一打电话确认和复核，并及时完成

统计汇总。人事教育处离退休办公室通过在离退休微信群发布防

控工作要求、在研究所离退休职工集中居住的小区张贴相关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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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、打电话等多种方式积极联系离退休人员，并与离退休各党

支部联系，请支部发动党员相互转达相关防控要求，尽力做到全

覆盖。党政办公室对填报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请示分院和院有关部

门后通过微信群进行解释和宣传。所有数据经应对疫情工作领导

小组相关负责人审核后按时上报。 

截至 2020年 1月 30日上午 10点，研究所确诊病例人数为

0、疑似病例人数为 0、采取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数为 26、

14天内去湖北省人数为 17、14天内与湖北省人员接触的人数为

7。 

人事教育处将进一步加强与各课题组（人才团队）、管理与

支撑部门的沟通配合，及时提示提醒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建立起常

规化疫情防控信息报告机制，扎实做好每日报告工作，切实保障

疫情防控工作不出纰漏。同时提醒各课题组（人才团队）、管理

与支撑部门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，及时、全面掌握本课题组（人

才团队）、部门人员去向、健康状况等，按要求准确上报统计情

况。 

★履职尽责，落实措施，全力保障防控工作。条件保障处针

对原值班人员少的情况，及时协调正在休假的工作人员提前到岗，

按照应急需求制定防控用品采购计划，派工作人员深入医疗用品

市场等多渠道采购，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口罩、额温枪、护目镜、

洗手液、消毒液等防控用品，第一时间将防护用品派发到位，确

保了门卫、保洁、工作值班人员应急防控保障。同时，加强科研

办公区及家属区环境卫生管理和生活保障。自 1月 26 日起定期

开展科研园区及楼内消毒工作。督促指导物业公司做好家属区防

控工作，1月 23日起对家属区楼道和垃圾堆放点进行定期消毒，

并加强外来车辆和人员出入管理。加强家属区生活保障，正常有

序开展售卖水电工作，确保水电等供应保障。 

安全保密质量处严格执行出入科研楼管理制度，加强对进出

各实验楼人员的登记、管理，并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，认真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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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记录。 

党政办公室根据形势变化和防控新进展新举措，全力做好防

控知识宣传、协调组织督促和信息公开上报等相关工作。 

★积极组织新型肺炎病毒疫情科技攻关准备工作。按照习

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、中科院

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

和甘肃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科研攻关要求，科研

与规划处积极组织开展科研攻关相关准备工作，会同中科院西北

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（甘肃省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）就

应对新型肺炎病毒疫情相关技术进行所内征集，目前共征集到 5

项技术，涉及检测方法、药物研发、中药协同治疗等，并将征集

到的技术报送至中科院和甘肃省相关部门。后续将进一步加紧科

研攻关，利用现有优势和研究特色，争取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支

撑。 

★紧急情况联系。全所人员在新型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，出

现任何特殊状况，请第一时间与研究所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紧急联系人段立斌（13919362831）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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